花蓮港務局加強新聞發佈暨聯繫作業要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年4月13日花港秘字第02283號函發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年6月22日花港秘字第 09400045350號函修正

98年3月13日花港秘字第09800018600號函修正

一、花蓮港務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為加強局務報導及新聞聯繫特訂定本作業要點。

二、本局設新聞發言人及新聞聯繫人：

（1） 新聞發言人由副局長兼任，承局長之命督導辦理新聞發佈暨聯繫業務。

（2） 新聞聯繫人由秘書室主任及秘一科科長兼辦，專職辦理新聞發佈、聯繫暨公共關係業務。

三、本要點所稱之新聞發佈暨聯繫業務，係指下列各項：

（1） 本局各項重要之施政措施、計畫、方案及其執行成果與民眾之權利義務攸關者。

（2） 本局重要會議決議事項，業務報告及營運績效事項。

（3） 局長之重要公務活動，以及有關指示之新聞發佈事項。

（4） 有關本局業務之輿論反應與民眾質疑之解答事項。

（5） 本局重要活動或上級視察訪問與來賓參觀之新聞發佈事項。

（6） 重大人事異動事項。

（7） 新聞圖片之攝製及供應事項。

（8） 新聞記者會之聯繫安排接待事項。

  （九）其他有關本局新聞發佈、聯繫及公共關係事項。  

四、本局各單位應就上述事項，積極加強配合辦理，並提供相關新聞資料，以發揮積極性宣導功效。

五、新聞發佈之內容，如涉及各單位業務或權責者，本局發言人或聯繫人員應先與相關單位取得聯繫，俾齊一步調，以免造成新聞報導之混亂，影響視聽。

六、各單位應就本局（各單位）業務有直接或間接關連之新聞報導，進行分析，凡足以影響本局利益、信譽者，不論其報導確實與否，均應研判其可能之發展及影響，並研擬對策陳報局長核定後，由新聞發言或新聞聯繫人與新聞媒體聯繫處理。

七、局長視實際需要，舉行定期或不定期記者會，以座談方式辦理。

八、本局各單位對所處理之公務認有發佈新聞必要者，應擬具「新聞稿」 （如附式樣）簽奉局長核定後，送秘書室統一發佈。
九、本局各項新聞聯繫與發言，統由新聞發言人暨新聞聯絡人為之，各單位不得逕向外界發佈新聞。

十、對於輿情之處理另訂定交通部花蓮港務局重大輿情處理程序。
十一、其他未盡事宜，得隨時簽奉局長核定後修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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